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暂缓实施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高笛”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的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牧高笛暂缓实施募投项目“牧高笛‘一站式’营销渠道建设项目”、“牧

高笛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和“牧高笛仓储中心及产品展示厅项目”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32

号文《关于核准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牧高笛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69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16.37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3,215,3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8,145,30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3 月 1 日

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出具的

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060 号《验资报告》验证。 

2、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牧高笛‘一站式’营销渠道建

设项目 
14,505.92 0.00 

牧高笛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

化建设项目 
1,880.98 20.25 

牧高笛仓储中心及产品展示

厅项目 
3,150.10 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277.53 3,290.81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际投入金额大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部分系

利息收入。 

二、拟暂缓实施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1、牧高笛“一站式”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本项目拟投资 28,693.84 万元用于公司营销渠道的建设，其中建设投资

21,788.37 万元，配套流动资金 6,905.47 万元。本项目计划在 3 年内在 13 个城市

建设 16 家“一站式”户外体验店。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 303.43 万元投资于本项

目，14,505.92 万元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予以解决。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0.00 万元。 

2、牧高笛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380.98 万元，其中 1,880.98 万元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予以解决。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 年，公司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化

建设包括前端营销业务系统和后端业务管理系统建设，前端营销系统为 O2O 管

理系统，后端业务管理系统将引入金蝶 EAS 整体方案，最终形成统一集成、灵

活、高效、协同、具有多维分析能力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平台，成为公司重要的

经营决策和管理工具。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20.25 万元。 

3、牧高笛仓储中心及产品展示厅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4,000.10 万元，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投入 350 万元，

3,150.10 万元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予以解决。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 年，拟利用公司现有的位于凯旋西路 D-10 地块的预留土地，新建仓储中心及

产品展示厅，购置货物装卸设备、仓储设备、展示厅陈列设备、信息系统等配套

设备。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预计年货物仓储量达到约 150 万件。公司拟在仓储

中心内设置 2,000 平方米的展示厅，利用仓储中心丰富的产品资源，充分展示公

司产品的形象与功能。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0.00 万元。 

三、拟暂缓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1、牧高笛“一站式”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近年来，零售品牌在终端销售渠道中的竞争不断加剧，公司“一站式”营销

渠道建设项目在实体门店的租赁成本、人力成本等运营成本显著上升的情况下已

较难全部达成。当前形势下，“一站式”营销渠道建设项目仍然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但如按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进行项目建设，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将可能使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因此，公司认为目前尚不是实施“一站

式”营销渠道建设项目的最佳时机，为了更好的保护本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

司审慎研究后决定暂缓实施，同时公司将继续大力发展加盟业务，以分散经营风

险，提高整体竞争力。 

2、牧高笛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传统行业进行新一轮的转型升级，尤其是户外行

业，其品类多、更新快等特点，通过管理系统及信息化建设可以有效地对企业资

源进行整合，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同时提供可靠的数据反馈以反映消费需求。为

推动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不断进行运营模式优化、人才梯队建设和组

织机构完善，公司的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化项目建设也会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

相应发生变化和调整。 

3、牧高笛仓储中心及产品展示厅项目 

随着公司 OEM/ODM 业务发展的需要，考虑到孟加拉和越南的国家比较优

势，公司在上述国家建立了跨国工厂。因此，公司在国内仓储方面的需求有所放

缓。 

因此，公司经过慎重考虑，目前尚未达到项目投资建设的最佳时机，为保护

股东利益，公司拟暂缓实施募集项目。 

四、拟暂缓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牧高笛“一站式”营销渠道建设项目预计于 2019 年二季度进行投资建设，



在此期间公司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直营门店投资。 

牧高笛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和牧高笛仓储中心及产品展示厅项

目预计于 2019 年二季度进行投资建设，建设期两年完成后投入使用。 

公司本次暂缓实施募投项目，目前仅涉及项目完成时间的调整。因此，本次

调整对公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公司将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

法有效，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五、相关审核及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暂缓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 2018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暂缓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系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所做的调整，本着对股东利益负责、对公司利益负责的原则所做出的慎重决

策，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全体

股东利益。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暂缓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意见如下：公司暂缓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系公司根据实际情

况所做的调整，本着对股东利益负责、对公司利益负责的原则所做出的慎重决策，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暂缓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 

七、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暂缓实施募投项目系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做出的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

募投项目暂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要求。保荐机构查阅了“牧高笛‘一站式’

营销渠道建设项目”、“牧高笛 O2O 管理系统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和“牧高笛仓

储中心及产品展示厅项目”相关项目资料，审阅了公司相关董事会议案、监事会

及独立董事意见，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了暂缓投资的原因。国泰

君安证券对公司本次暂缓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暂缓实施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施继军                   池惠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